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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依法对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

研究所诉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有限公

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一审

公开宣判：驳回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

究所的诉讼请求。

昆铁中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多元

智能环境研究所是于2015年2月4日

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告野象谷

景区系于 2003 年 10 月 27 日注册登

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亚

洲象驯养、繁殖、表演并取得亚洲象

《驯养繁殖许可证》。因原告认为被

告从事大象表演是虐待亚洲象、损害

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生

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停止

大象表演、赔礼道歉等。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昆铁中院围

绕野象谷景区大象展演及驯养大象的

行为是否破坏生态环境、是否对社会

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焦点问题进行了

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违

反国家规定”是环境公益侵权的构成

要件之一，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不禁止

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展示展演，野

象谷景区取得的《驯养繁殖许可证》

及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表明，其具备利

用大象进行展演的资质，组织展演不

违反国家规定，系合法经营。驯养繁

殖是指在人为控制条件下，为保护、

研究、科学实验、展览及其他经济目

的而进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

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需要采用与其

生理特点、身体条件相适应的方式、

手段进行约束、规制，合理的驯养不

是虐待。野象谷景区大象表演是在工

作人员指引下进行，并未给大象身体

带来伤害，原告关于“表演即虐待”的

观点既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又缺乏

事实依据。野象谷景区用于展演的大

象及展演区域仅限于野象谷且独立于

野外生态环境，未破坏生态，亦未给

不特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或带来重大风险。昆铁中院据此作出

上述判决。

判决同时指出，适度的人象互动，

既是特定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

又可以增进人们对大象的了解，培育

人们保护大象的意识。本案原告关于

被告的行为构成环境民事公益侵权的

主张虽不成立，但社会公众对本案的

广泛关注说明人们关于动物保护的理

念在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在允许野生动物展演

的同时也强调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与

此同时，伴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动

物的保护，采用更加文明的理念和方

法驯养动物。只有人类和动物和谐共

生，人类和动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才

会更加精彩与祥和。

当天，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及群众旁听了案件宣判。

本报记者 柏立诚 通讯员 李林安

记者11月21日从公安部获悉，针

对当前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

峻形势，公安部部署云南等地公安机关

持续推进边境警务执法合作，连续开展

多轮打击行动。截至目前，缅北相关地

方执法部门共向我方移交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3.1万名，其中幕后“金

主”、组织头目和骨干63名，网上在逃人

员1531名。打击工作取得显著战果。

今年9月以来，在公安部和云南

省公安厅指挥部署下，西双版纳、普

洱、临沧等地公安机关与缅甸相关地

方执法部门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

开展一系列打击行动，取得显著战果，

一大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先后

移交我方。进入11月后，为纵深推进

打击行动，我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中

缅警务执法合作，向缅北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战果显著，捷报

频传。我公安机关公开通缉的缅北果

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明

国平、明菊兰、明珍珍被成功缉拿归

案，首犯明学昌畏罪自杀，一大批境外

诈骗窝点被成功铲除，狠狠打击了境

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11月18日，

德宏公安机关边境警务执法合作取得

重要突破，缅北木姐地区执法部门将

571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陆续

移交我方，对诈骗分子形成强大震

慑。截至目前，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

合下，累计3.1万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移交我方，并被涉案地公安机

关陆续押回。公安机关将彻查其全部

违法犯罪事实，坚决依法予以严惩。

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始

终保持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

高压严打态势，不断深化中缅边境警

务执法合作，持续组织专项打击行动，

全力清剿诈骗窝点，依法缉捕涉诈人

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合法权益，切实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新华社记者 熊丰

西双版纳大象表演
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野象谷景区从事大象表演不违法
驳回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缅北电诈犯罪嫌疑人
已有3.1万名移交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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